附件

取消市级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我市对应落实情况

	1
	物业服务企业一级资质核定
	《物业管理条例》《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建设部令第164号）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部门初审上报国家部委行政许可事项“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等级核定（一级）”

	2
	地质勘查资质审批
	《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地质勘查资质许可”

	3
	列入政府管理范围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各类职业资格相关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07〕73号）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行政许可事项“职业资格证书颁发”的办理类型，原事项名称不变

	4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郊区行政许可事项“取水许可”的办理类型，原事项名称不变

	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郊区行政许可事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许可及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的子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原事项名称修改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许可”

	6
	坝顶兼做公路审批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行政许可事项“洪水影响评价许可”的子项“河道、水库管理范围内堤顶、坝顶、戗台用作公路、铁路许可”的部分内容，子项名称修改为“河道、水库管理范围内堤顶、坝顶、戗台用作铁路许可”

	7
	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行政许可事项“洪水影响评价许可”的子项“河道、水库管理范围内堤顶、坝顶、戗台用作公路、铁路许可”的部分内容，子项名称修改为“河道、水库管理范围内堤顶、坝顶、戗台用作铁路许可”

	8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部门初审上报国家部委行政许可事项“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移交机构之间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提供服务的企业审批”

	9
	海洋工程拆除或者改作他用许可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收、运行、拆除或闲置和海洋工程拆除或改作他用许可”的办理类型“海洋工程拆除或改作他用许可”，原事项名称修改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收、运行、拆除或闲置许可”

	10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资格认定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动物（含疑似）实验资格、实验活动及菌（毒）种或样本（动物）运输许可”的子项“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动物（含疑似）实验资格及实验活动许可”的部分内容，原事项名称修改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动物（含疑似）实验活动及菌（毒）种或样本（动物）运输许可”，子项名称修改为“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动物（含疑似）实验活动许可”

	11
	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许可（中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郊区、行政许可事项“水路运输、水路运输辅助业经营许可”的子项“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许可”的办理类型“内资企业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许可”，子项名称修改为“外资企业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许可（仅限天津自贸试验区内注册企业）”

	12
	电影制片单位设立、变更、终止审批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电影摄制、发行、放映单位及电影制片单位许可”的子项“电影制片单位设立、变更、终止许可”，原事项名称不变

	13
	建立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建立城市社区有线电视系统许可”

	14
	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林区内木材经营（加工）许可”

	15
	建立固定狩猎场所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建立固定狩猎场所许可”

	16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或进出口国际公约限制进出口的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部门初审上报国家部委行政许可事项“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或进出口国际公约限制进出口的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许可”

	17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

	18
	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许可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许可”

	19
	对出卖、转让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自贸试验区、各区行政许可事项“对出卖、转让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许可”

	20
	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许可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许可”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自贸试验区、各区行政许可事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的部分内容。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水、噪声或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生效实施前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完成前，按环境保护部规定执行

	22
	放射性防护设施验收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对应取消《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7年版）》中市级行政许可事项“放射性防护设施验收”


